
附件2

深圳市瞪羚、独角兽企业梯度
遴选评价指标体系

一、企业定义
[bookmark: _GoBack]“瞪羚”企业是指商业模式得到市场认可、收入或雇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，已成功跨越创业死亡谷并进入高速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。
“独角兽”企业是指成立10年以内，估值超过10亿美元（或70亿人民币）、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。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公平公正。组建专家评价委员会，委员会专家参与遴选指标评估、遴选机制设计、遴选名单确定等环节，打造公平公正、权威专业的评价环境，树立评价体系的专业性和评价结果的权威性。
（二）梯度培育。建立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培育库。其中独角兽企业分为种子独角兽、潜在独角兽、独角兽（含超级独角兽）三个梯度。
（三）精准服务。编制瞪羚、独角兽企业服务清单，为瞪羚、独角兽入库企业提供产业对接、融资对接、人才对接等服务对接活动，赋能支持企业加快发展。
（四）动态管理。每年开展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遴选工作，持续发现和挖掘一批高成长创新型企业，对于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，建立退出机制。
三、企业梯度培育体系
依据企业规模、成长速度、创新能力、融资金额、投后估值等指标，遴选评价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，独角兽企业划分为种子独角兽、潜在独角兽、独角兽（含超级独角兽）三个梯度。其中，瞪羚企业以企业规模、成长速度、创新能力等为核心指标，独角兽企业以融资金额、投后估值等为核心指标。
四、基本条件
（一）申请主体位于深圳辖区内，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，经营纳税及信用情况良好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。
（二）申请主体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且在申报年度的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研严重失信行为。
五、评价指标
（一）瞪羚企业
瞪羚企业主要以企业规模、成长速度、创新能力作为遴选的基本指标。瞪羚企业需为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入选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1）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[footnoteRef:0]不超过10年（不含基期年），基期年营业收入达到3000万元且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%，且截止年[footnoteRef:1]正增长。 [0:  基期年是指分析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变化情况时，用作比较基准的年份。如分析2021-2024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，基期年是指2021年；分析2022-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，基期年是指2022年。]  [1:  截止年与基期年相对应，截止年是指数据分析时间段的最后一年。如分析2021-2024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，截止年是指2024年；分析2022-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情况，截止年是指2025年。] 

（2）企业成立时间距基期年不超过10年（不含基期年），基期年雇员总数达到100人且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0%，且截止年正增长。
（3）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5年（含截止年），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，且3年内营业收入无大幅下降。
（4）企业成立时间距截止年不超过10年（含截止年），截止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元，且3年内营业收入无大幅下降。
企业三年复合增长率=（—1）×100%
（二）独角兽企业
独角兽企业分为种子独角兽、潜在独角兽、独角兽（含超级独角兽）三个梯度，主要以企业融资投后估值作为遴选的基本指标。
1.独角兽企业入选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（成立时间不早于2015年）；
（2）获得过股权投资，且尚未上市（不含新三板挂牌）；
（3）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（含）70亿元人民币以上，且累计融资金额超过（含）3.5亿元人民币；
（4）符合（1）（2）要求，且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（含）700亿元人民币以上，累计融资金额超过（含）3.5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为超级独角兽企业。
2.潜在独角兽企业入选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1）成立5年内，获得过股权投资，且尚未上市（不含新三板挂牌）；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（含）7亿元人民币以上，且累计融资金额超过（含）3500 万元人民币。
（2）成立5—9年，获得过股权投资，且尚未上市（不含新三板挂牌）；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（含）35 亿元人民币以上，且累计融资金额超过（含）1.75亿元人民币。
3.种子独角兽企业入选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（成立时间不早于2020年）；
（2）获得过股权投资，且尚未上市（不含新三板挂牌）；
（3）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超过（含）1亿元人民币，且累计融资金额超过（含）1000万元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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